北京市地方标准《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范 第2部分：普通高等学校》（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任务来源单位：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3年北京市地方标准修订项目计划（第三批）》，项目号20231370。
起草单位：
主要起草人：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1、标准修订的必要性
[bookmark: _Hlk174445670]实验室作为高等学校教学与科研的重要场所，一方面肩负人才培养的重要职能，另一方面也是科学研究、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北京市高等学校实验室担负“首都四个中心”战略定位建设重任，确保高校实验室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全国各地高校实验室事故多发，尤其与危险化学品相关事故占实验室事故的90%以上。原标准自2018年发布实施以来，对北京市高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对全国范围内高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bookmark: _Hlk174444734]由于原标准实施已经5年，相关法律、法规已经更新，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等都已修订，北京市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对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要求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首都高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原标准修订势在必行。另外，自本标准发布实施以来，一些相关国家标准进行了修订，也发布实施了许多新的相关标准，如《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2022），《眼面部防护 应急喷淋和洗眼设备 第1部分 技术要求》（GB/T 38144.1-2019）、《眼面部防护 应急喷淋和洗眼设备第2部分 使用指南》（GB/T 38144.2-2019）等。这些国家标准的颁布、实施为原标准修订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
近年来，教育部和相关单位先后发布实施了一系列管理规范和团体标准，如：《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教科信厅函[2023]5号）、《高等学校实验室消防安全管理规范》（JY/T 0616-2023）、《化学化工实验室安全管理规范》（TCCSAS005-2019）、《化学化工实验室安全评估指南》（TCCSAS011—2021）等。以上规范、标准的发布、实施，对原标准部分内容修订、完善，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和借鉴。
2、标准修订的可行性
高等学校是社会主义建设高素质人才培养基地，同时又肩负科技创新的使命和重任。据统计北京市有92所普通高等高校，在校生达52万余人，有34所双一流建设高校，是全国双一流建设高校最多的地区。
2023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北京高校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到2035年，北京高校承担国家重大基础科学研究任务和解决目标导向科学问题的能力和贡献显著增强，培养拔尖创新和紧缺急需人才能级大幅提升，成为若干重要基础研究领域原始创新策源地和基础研究先锋力量。为顺利完成北京2035年科技创新目标，实验室安全是重要的保障，因此本次标准修订具有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
据调研，北京市高等学校中使用危险化学品的有30多所。近年来北京市应急局组织多家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技术服务支撑结构为北京市实验室危险化学品领域开展了大量安全生产工程服务、技术咨询、教育培训和学术交流等安全科研和技术服务工作；标准起草单位以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及技术、化工安全事故机理及预防控制为主要科研方向，培养和建立了一支化学品安全领域高学历、高素质科研队伍，承担并完成了一批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在安全科学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科研经验和技术成果，对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持续开展调研、培训、技术服务等业务，积累了大量经验。自2019年起，教育部连续开展了多轮实验室安全专项检查，每年持续更新发布实验室安全检查表，为本标准修订在实验技术、管理规范等多个方面提供了丰富的、有价值的参考。
[bookmark: _Hlk174445529]自原标准实施以来，解决了北京高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大量问题，高校师生及主管部门都急切盼望本标准的修订，期盼对进一步完善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提供新的、更好的标准依据。
三、主要工作过程
[bookmark: _Hlk174448341]2023年12月，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第三批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号20231370），本标准的修订为其中一项。2024年3月14日，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召开了地方标准制修订启动会，正式启动了本标准修订工作。
1、 成立标准起草小组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北京市安全生产工程技术研究院联合相关单位成立标准修订起草小组。小组成员在原标准主要起草人员的基础上，又新增了对北京市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具有丰富经验的新成员。起草组成员长期从事北京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安全检查、隐患排查、事故调查等工作，对北京市高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的管理现状及相关的法规标准等具有丰富经验，奠定了修订本标准的技术基础。
2、 文献资料调研
起草组首先调研了国内各省市高校、相关部门等与实验室相关的法规、标准、文件等，特别是北京市对高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等方面的政策文件，掌握实验室安全管理最新的法规、标准及新的发展方向。其次，调研了近年来在国内、国际高校及相关机构发生的实验室事故案例，统计分析事故类型、分布、级别、时间、后果等，了解掌握实验室多发的事故类型、事故原因等信息，掌握实验室在危险化学品采购、储存、使用、废弃处置等环节安全管理规定和要求。
3、高校调研
起草小组分别对北京市部属高校、市属高校等不同规模、不同类别的实验室进行了危险化学品使用方面的走访调研，对学校在原标准实施以来取得的成效、遇到的问题、困惑等进行了梳理。另外，起草组多次参加中国高教学会定期召开的实验室安全管理会议，掌握国内各高校在实验室安全管理方面的新动向、新思路、新问题等，吸收国内高校在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方面取得的宝贵经验。
4、形成标准修订草稿
起草组在多方调研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标准初稿。2024年7月9日，起草组组织几所高校的实验室管理人员对标准草稿进行了研讨，参会人员包括实验室管理人员、实验室负责人等。与会专家都对标准修订草稿给与了很高的评价，并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5、召开标准预审会
2024年8月15日，北京市应急管理局标准化委员会组织召开了标准的专家预审会。预审会专家首先对标准预审稿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经过充分的研讨，提出了修改意见，形成了预审会会议纪要。会后标准起草组根据预审会专家建议对征求意见稿（草稿）进行了修改完善。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修订原则是依据国家、教育部、北京市等现行的法律、法规及重要文件，对高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提出的新要求进行修订。主要依据包括国家法律法规、教育部重要文件、北京市地方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涉及的法律法规、标准及教育部重要文件如下：
（一）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教育部文件
1、《安全生产法》（2021年6月1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安全生产法的决定。）
2、《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2022年5月25日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修订）
3、《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教科信厅函[2023]5号）
4、《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2024年）》（教育部2024年4月）
5、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教科信[2024]4号）
（二）相关的新标准及修订标准
1、 GB 15577-2018《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2、 GB 15603-2023《危险化学品储存通则》
3、 GB/T 30000.31-2023《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31部分：化学品作业场所警示性标志》
4、 GB/T 34525《气瓶搬运、装卸、储存和使用安全规定》
5、 GB/T 38144（所有部分）-2019《眼面部防护 应急喷淋和洗眼设备》
6、 GB/T 39800.1-2020《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 第1部分：总则》
7、 HJ 1276-2022《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
8、 DB11/T 1530-2018《危险化学品气瓶追溯技术规范》
9、 DB11/T 2196-2023《危险化学品全流程追溯管理技术规范》
10、 JGJ 91-2019《科研建筑设计规范》
修订标准条款遵守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参考和采纳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与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相关的要求，根据高校实际制定了相关条款。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1） 本次修订的创新点
1、严格遵循新颁布法律、法规，充分参考新标准。
（1）依据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和《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增加了全员安全责任制及实验室风险分级分类管控条款；
（2）按照北京市相关要求，提出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的要求，增加了危险化学品、气瓶采购追溯管理要求；
（3）根据新颁布法律、法规、标准，修改完善了相关条款，同时尽量避免应用针对工业企业的标准和规范。
2、在完善管理要求的同时，更加注重从风险控制角度加强工艺安全管理、涉危设备管理，在具体要求上既参考相关标准又尽量贴近高校实际，遵循了教育部《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2024年）》的相关要求。主要表现在：
（1）增加了对涉危的危险性设备、自制非标准设备等的安全评估要求；提出了涉危实验装置、设备、实验运行管理等方面的管理要求；
（2）增加了实验项目、危险化学反应风险辨识及管控的条款；
（3）增加了气体报警器的设置及安装要求；
（4）对于实验室吊顶、气体报警器的设置、实验室门的开口方向等在原标准施行中不易把握的问题，本次修订按照风险管控的理念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使得针对性、操作性更强。
（二）主要条款说明
1、术语和定义：增加了“二级单位”“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的术语和定义，使标准的管理对象更加明确，对相关概念更加清晰。
2、主要条款：
（1）修改了第4.2条：依据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增加实验室全员安全责任制的要求。
（2）第5章制度的5.1条，增加了d)、e)等2种制度，包括实验项目的风险评估与管控、危险性设备管理的制度要求。因为近年来高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事故多与实验项目的风险管控及危险性设备的管理不到位有关，为了加强实验项目，提出了以上制度的要求。
（3）增加了第5.2条，明确了危险化学品的全流程管理要求，责任划分更加明确。
（4）5.3条，a)“危险工艺”改为“危险化学反应”，范围有所扩大，因为高校实验室研发过程的危险化学反应比较多，安全风险较大。
（5）6.4条，将“其他实验人员”改为“实习人员和各类临时实验人员”，使得进入实验室施行准入的人员范围不留死角，含义明确，增加了标准的可操作性。
（6）增加了第6.5条；规定了项目负责人（含实验负责人）承担风险评估及风险告知职责，体现了主体责任和一岗双责的理念。
（7）修改了6.6条，增加了“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及使用新设备时”的描述，借鉴了企业关于“四新人员”的管理，管理对象更明确，体现了变更管理的安全要求。
（8）修改了6.7条，对教育培训档案的要求更加明确，操作性强。
（9）增加了“6.9条”，明确了特种作业人员和特种设备操作人员的上岗要求。根据《特种设备安全法》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有关规定，特种设备的作业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或者从事相应的管理工作。
（10） 修改了第7.1条，将安全设施的通用要求进行整合，使标准结构更加清晰。相关条款内容借鉴了北京市地方标准DB11/T 1322.2的相关规定。对于在原标准执行中模糊的问题进行了明确，例如储存场所的安全设施、气体报警器的安装要求等，使标准的可操作性更强。
（11） 增加了第7.2条，使危险化学品仓库的设置要求更加明确；增加了第7.3条，使危险化学品储存室和气瓶间的要求更加明确，条款内容参考了国家标准GB 15603及北京市地方标准DB11/T 1322.2的相关规定。
（12） 增加了第7.4条，将对涉危实验室的建设要求进行整合，同时基于风险管控的理念，相关要求针对具有火灾、爆炸等事故风险较大的实验室，使条款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更强，对于原标准执行中难以把握的问题进行了明确。相关内容参考JGJ 91、GB/T 38144（所有部分）的相关规定。
（13） 增加了第8.2条，是为了适应北京市危险化学品管理“一品一物一码”新要求，明确危险化学品、高压气瓶的全流程追溯管理。
（14） 增加了第8.3条，引导还没有建立统一采购平台的高校建立危险化学品统一采购平台。
（15） 修改了第8.4条，增加了进口化学品中文安全技术说明书的要求，高校进口试剂没有中文说明书的问题比较普遍，督促进口企业完善中文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
（16） 增加了第9.1条，补充整合了储存场所的通用要求，明确了专用仓库、专用储存间、气瓶间的通用要求，主要依据为北京市相关法规和地方标准DB11/T 1322.2的相关要求。
（17） 增加了9.2条，明确了仓库的设置要求。内容参考了国标GB 15603和地方标准DB11/T 1322.2的相关规定。
（18） 增加了9.3条，明确了储存室的设置要求，参考了地方标准DB11/T 1322.2的相关规定。
（19） [bookmark: _GoBack]增加了9.4条，明确了气瓶间的设置要求，参考了地方标准DB11/T 1322.2的相关规定。
（20） 增加了10.1条，整合了原标准中关于危化品使用的基本要求。
（21） 增加了10.2条，明确了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实验装置、设备的管理要求，尤其对于涉危的特种设备、非标设备、自制设备，具有危险性高、事故风险大的特点，调研表明近年来实验室发生的事故大部分与自制设备或非标设备有关。
（22） 增加第10.3、10.4条，整合了原标准中的试剂使用的管理要求。
（23） 增加了第10.5条，整合了原标准中瓶装气体的使用要求。
（24） 增加了第10.6条，提出了实验项目的风险辨识与管控，明确了危险性较大实验及设备和实验运行要求。主要依据近年来实验室发生的一系列危险化学品事故，例如北京交通大学因为镁粉引起的火灾爆炸事故、中石油化工研究院自燃性催化剂的火灾事故以及北京六合宁远自燃液体的火灾爆炸事故等。
（25） 增加了11.2条、11.3条，规定了废弃的、过期的危险化学品的定期清理要求。有些实验室过期危险化学品较多，长期放置且管理不到位，有的标签破损或丢失，有的可能已经变质，具有很大的事故隐患。因为长期闲置的化学品引发事故的案例在一些高校已经发生多起，因此增加了此要求。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七、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经调研，与目前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没有冲突条款。本标准借鉴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中比较先进的内容。目前其他省市也发布了同类地方标准，例如山西省颁布《制药企业质量控制 化学药品实验室管理规范》（DB14/T 2547-2022）、吉林省颁布《企业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范》（DB22/T 3037-2019）、黑龙江省颁布《化学实验室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指南》（DB23/T 3541-2023）、四川省颁布《化学实验室安全应急智慧系统建设规范》（DB51/T 3106-2023）等。这些地方标准针对实验室不同领域提出了管理要求，为本标准提供了一定参考。
8、 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本标准作为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地方标准，对北京市高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次修订依据现行的国家法律法规标准及北京市相关规定，对于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适应新的法律、法规要求，引领现行标准实施具有重要作用，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
九、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点、风险程度、风险防控措施和预案
无
十、实施标准的措施(政策措施/宣贯培训/试点示范/监督检查/配套资金等)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标准起草组将积极配合北京市教委、各高校开展标准宣贯，加大培训和现场指导，推动本标准的施行。
十一、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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